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志願服務時數認證表  （    ）學院（      ）系級 學號：        
	志工姓名
	服務內容
(請詳細敘明服務內容)
	服務日期
	服務時數
	被服務人數
	服務

單位
	認證人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使用說明：

1. 服務單位認證人請依下列服務項目及內容填寫服務時數認證表並簽章，若某項服務有跨月情形，請認證人按月分別填寫。志工於學期結束後將本認證表連同志願服務紀錄冊送至課外組或通識中心辦理服務時數登錄。
(1)服務項目分類如下：
綜合服務、民政服務、戶政服務、役政服務、身障服務、老人服務、婦女服務、少年服務、兒童服務、諮商輔導服務、醫院社會服務、家庭服務、社區服務、地政服務、性侵害防制服務、家暴防制服務、警政服務、營建服務、消防服務、外交服務、國防服務、財政服務、教育服務、法務服務、經濟服務、交通服務、蒙藏服務、僑務服務、主計處服務、人事服務、新聞服務、衛生服務、環保服務、海巡服務、陸委服務、經建服務、退輔服務、青輔服務、原能服務、國科服務、研考服務、農委服務、文建服務、勞委服務、公程服務、公平服務、消保服務、原住民服務、體委服務、客委服務、司法服務、其他服務
(2)服務內容分類如下：

居家服務、電話諮商、櫃臺、病探、圖書推車、資料整理、個別課業輔導、支持關懷、協助就業復健、生活教育輔導、訪視調查、租稅宣導、納稅服務、訴訟輔導、便民服務、引導諮詢現場服務、環保服務、測試服務內容、圖書期刊諮詢整理、支援活動、展覽現場服務、其他
2. 通識中心及課外組負責人依服務時數認證表之服務項目按月分類合併計算時數後，填入志願服務紀錄冊。再將記錄冊資料登錄於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